
制作听证笔录

举行听证会

机关负责人对案件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执行

结案、归档

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提出处理建议

制作、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
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

不予行政
处罚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

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
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限期停止活动
、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的处罚决定前

当事人在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申
请，机关于听证的七个工作日前，
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当事人逾期
未提出陈述
、申辩或者
要求听证的
，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

发现社会组织存在违法行为

审查立案，填写立案审批表，由登记管理机关负责人审批

调查取证，不少于二名执法人员依
法开展调查检查，收集证据

违法行为轻微，
依法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的；违法
事实不能成立的

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移
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确定管辖

             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处罚流程图

附件1：

当事人在五个工作日
内提出陈述和申辩

违法行为涉嫌
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拟给予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
财物的，拟限期停止活动的，拟撤销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的，其他
情节复杂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其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
经过听证程序的；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立案之日起九十日
内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因案情复杂或
者其他原因，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
处理决定的，经登
记管理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三
十日。案情特别复
杂或者有其他特殊
情况，经延期仍不
能作出处理决定的
，应当由登记管理
机关负责人集体讨
论决定是否继续延
期，决定继续延期
的，应当同时确定
延长的合理期限。
案件处理过程中，
听证、公告、审计
和检测、鉴定等时
间不计入前款所指
的案件办理期限。


